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咨询、论证、评审和专业指导，建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制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精神，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专家委员会是在文化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领导下的古籍保护工作咨询机构，主要就下列事项进行咨询：

（一）古籍保护规划的制定；

（二）普查工作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三）珍贵古籍定级及破损定级；

（四）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

（五）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

（六）古籍保护相关标准规范的评审；

（七）中华再造善本、珍贵古籍的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工作；

（八）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条  专家委员会由文化部聘请古籍保护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设主任委员１名、副主任委员、委员若干名。专家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

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严格遵守国家古籍保护有关法律法规；

（二）热爱古籍保护事业，能够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团结协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三）从事古籍保护或相关专业研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有相当的学术造诣或突出业绩；

（四）身体健康，能够承担专家委员会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三年，由文化部颁发聘书。

第六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以独立身份表达意见或建议；

（二）根据需要，参与有关古籍保护调研、培训与宣传等工作。

第七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

（二）提出的意见应客观、公正、负责。凡涉及本人参与的项目应遵循回避原则；

（三）在开展古籍保护咨询工作中取得的原始实物和资料应及时移交有关部门，不得据为己有；

（四）严格遵守保密纪律，遵守知识产权有关规定；

第八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出现下列情况，由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出，经文化部批准，终止聘任：

（一）半年以上未参加专家委员会活动，不能履行相关职责的；

（二）触犯国家法律，危害国家利益，违背职业道德，违反本章程的。

第九条  本章程由文化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章程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